
本案中，双方虽

签订 《房屋买卖合

同》，但无真实的房

屋买卖合意及款项支付行为，该买卖合同属

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参照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处理规则，婚前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自有房屋转移登

记至另一方或双方名下，后续双方未结婚或

离婚时就房屋归属、分割产生争议且协商不

成的，若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房屋给

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根据给予方的

诉讼请求，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同时结

合房屋给予的目的、双方共同生活情况、是

否孕育子女、感情破裂过错方、家庭贡献、房

屋市场价值等因素，综合确定获房方是否应

支付补偿及补偿数额。本案可参照上述规则

处理，周阿姨要求钱大爷将房屋过户回自己

名下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因房屋过户产生

的相关税费由周阿姨承担。

以案说法

离职后断联的周阿姨与钱大爷于2021

年重逢并确立恋爱关系。因周阿姨名下一

套房屋被其大哥占用，为促使大哥搬离并

将该房屋作为二人婚房，双方商定以买卖

形式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签订了价款为150

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周阿姨于当月配

合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但钱大爷仅支付

了6万余元的土地出让金及过户相关税费，

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过户后，二人就

房屋权属问题多次沟通，钱大爷曾认可可

将房屋返还给周阿姨，周阿姨也曾口头表

示房屋系赠予钱大爷，后又主张双方曾约

定两年后将房屋过户回自己名下，但钱大

爷未履行该约定。现二人感情破裂，已无结

婚可能，周阿姨诉至法院要求钱大爷返还

房屋。钱大爷则辩称房屋系周阿姨自愿赠

予，且已完成过户登记，房屋应归其所有，

若需返还过户，周阿姨需赔偿其已支付的

税费。钱大爷的主张有道理吗？

婚前赠房给男友
分手能要回吗？

自购住房被查封，能否提执行异议？

2022年3月，蒋某购买了某房地

产开发公司的两套房产，并于当日一

次性付清全部房款。两套房产位置紧

邻且共用一个入户门，面积均偏小，蒋

某称购房目的是将两套房屋打通合并

为一套住房，以解决原有住房无法满

足家庭成员居住需求的问题。2022年9

月29日，法院依据某担保公司的诉前

保全申请，查封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

案涉项目中价值6800万元的住宅；

2023年12月22日，法院作出判决，判

令该房地产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偿还担保公司借款本金5750万元

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案件进入执行阶

段后，法院于2024年1月9日裁定并公

告查封该公司案涉项目的199套房产，

其中包含蒋某所购的两套房屋。蒋某

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停止对案涉

两套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该请求

能否被支持？

金钱债权

执行中，买受

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

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

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

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

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

之五十。本案中，蒋某所购两套房产虽

分别签订合同，但实质为整体居住使

用，属于为满足家庭生存居住需求的

合理消费，而非商业投资性质，其情形

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故可排除法

院强制执行。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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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团

成员单位、江苏帝伊

律师事务所主任，清

华大学法律硕士。自

从事专职律师以来，

办理各类案件数百

件，现在重点办理民

商事案件。2011年6

月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0年度徐州市

法律援助优秀律师。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

所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2年度法律援

助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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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离婚后前夫借款未还
能执行前妻房产吗？

孙某与门某原系夫妻，2020年

6月4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

房屋产权归女方门某所有。2023

年7月，孙某先后向张某借款40万

元，借款到期后未偿还，张某遂诉

至法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裁定查封孙

某名下3套房产。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

后，张某请求执行该3套房产。孙某辩称，债

务发生在离婚3年后，其无逃避、转移财产

行为，案涉房产与自己无关；门某亦提出案

外人执行异议，主张对3套房产享有所有

权，该异议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对登记在被

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以下

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

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

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

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

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

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

户登记。本案中，门某取得案涉房产的时间

早于债务发生时间，且无证据证明孙某存

在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故

门某的执行异议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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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三无”产品，可主张哪些权利？

白某从上家经营者处购入“减肥咖

啡”，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不特定对象

推销，以赚取介绍费牟利。张某某通过

微信向白某购买2袋该咖啡，支付货款

1016元。食用后因体重略有下降，张某

某又陆续向白某购买4袋，同时受朋友

委托代为购买部分产品，共计花费

1992元。后张某某因多次食用该咖啡

出现口渴、心跳加速、失眠等不适症

状，查看产品包装后发现，该咖啡无生

产厂家名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

证明，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张某

某遂将该咖啡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检验，检测结果显示咖啡中含

有西布曲明成分。西布曲明会大幅增

加使用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被禁

止在食品、保健食品中添加。此种情况

下，张某某可主张哪些权利？

白某通过网

络社交平台推广、

销售案涉咖啡并获利，其行为具备营利

性。张某某购买咖啡的数量未超出普通

家庭正常消费需求，且在发现产品问

题、出现身体不适后立即停止购买，属

于合法消费者，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有权要求白某退还全部货款。同时，因

案涉咖啡属于“三无”产品且非法添加

违禁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张某

某有权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向生产者或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金。

以案说法

江苏帝伊律师事

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徐州市

市区较早由个人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办公

地点位于复兴北路金

凯 隆 商 务 大 厦 912、

913、914、915室，有律

师和工作人 员 十 余

名、法律硕士3名。其

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玉龙获清华大学法

律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 ：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址：www.jsdylaw.com。

律师观点 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孟丽 整理


